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
一、服务对象
辖区内确诊的常住肺结核患者。
二、服务内容
（一）筛查及推介转诊。
对辖区内前来就诊的居民或患者，如发现有慢性咳嗽、咳痰≥2周，咯血、血痰，或发热、盗汗、胸痛或不明原因消瘦等肺结核可疑症状者，在鉴别诊断的基础上，填写“双向转诊单”。推荐其到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结核病检查。1周内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是否前去就诊，督促其及时就医。
（二）第一次入户随访。
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上级专业机构管理肺结核患者的通知单后，要在72小时内访视患者，具体内容如下：
（1）确定督导人员，督导人员优先为医务人员，也可为患者家属。若选择家属，则必须对家属进行培训。同时与患者确定服药地点和服药时间。按照化疗方案，告知督导人员患者的“肺结核患者治疗记录卡”或“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服药卡”的填写方法、取药的时间和地点，提醒患者按时取药和复诊。
（2）对患者的居住环境进行评估，告诉患者及家属做好防护工作，防止传染。
（3）对患者及家属进行结核病防治知识宣传教育。
（4）告诉患者出现病情加重、严重不良反应、并发症等异常情况时，要及时就诊。
若72小时内2次访视均未见到患者，则将访视结果向上级专业机构报告。
（三）督导服药和随访管理。
1. 督导服药
（1）医务人员督导：患者服药日，医务人员对患者进行直接面视下督导服药。
（2）家庭成员督导：患者每次服药要在家属的面视下进行。
2. 随访评估
对于由医务人员督导的患者，医务人员至少每月记录1次对患者的随访评估结果；对于由家庭成员督导的患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在患者的强化期或注射期内每10天随访1次，继续期或非注射期内每1个月随访1次。
（1）评估是否存在危急情况，如有则紧急转诊，2周内主动随访转诊情况。
（2）对无需紧急转诊的，了解患者服药情况（包括服药是否规律，是否有不良反应），询问上次随访至此次随访期间的症状。询问其他疾病状况、用药史和生活方式。
3.分类干预
（1）对于能够按时服药，无不良反应的患者，则继续督导服药，并预约下一次随访时间。
（2）患者未按定点医疗机构的医嘱服药，要查明原因。若是不良反应引起的，则转诊；若其他原因，则要对患者强化健康教育。若患者漏服药次数超过1周及以上，要及时向上级专业机构进行报告。
（3）对出现药物不良反应、并发症或合并症的患者，要立即转诊，2周内随访。
（4）提醒并督促患者按时到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复诊。
（四）结案评估。
当患者停止抗结核治疗后，要对其进行结案评估，包括：记录患者停止治疗的时间及原因；对其全程服药管理情况进行评估；收集和上报患者的“肺结核患者治疗记录卡”或“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服药卡”。同时将患者转诊至结核病定点医疗机构进行治疗转归评估，2周内进行电话随访，了解是否前去就诊及确诊结果。
三、服务要求
（一）在农村地区，主要由村医开展肺结核患者的健康管理服务。
（二）肺结核患者健康管理医务人员需接受上级专业机构的培训和技术指导。
（三）患者服药后，督导人员按上级专业机构的要求，在患者服完药后在“肺结核患者治疗记录卡”/“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服药卡”中记录服药情况。患者完成疗程后,要将“肺结核患者治疗记录卡”/“耐多药肺结核患者服药卡”交上级专业机构留存。
（四）提供服务后及时将相关信息记入“肺结核患者随访服务记录表”，每月记入1次，存入患者的健康档案,并将该信息与上级专业机构共享。
（五）管理期间如发现患者从本辖区居住地迁出，要及时向上级专业机构报告。
四、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第三版）》（国卫基层发〔2017〕13号）
五、服务机构信息
辖区内各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綦江区人民医院，綦江区中医院等项目实施机构。
服务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至17:30。
	序号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联系方式

	1
	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
	綦江区古南沱湾支路54号
	023-48621000

	2
	綦江区中医院
	綦江区通惠街道惠登路69号
	023-48663098

	3
	綦江区古南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重庆市綦江区交通路26号
	023-48641915

	4
	綦江区文龙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綦江区文龙街道长生路2号
	023-48666512

	5
	綦江区三江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綦江区三江街道圆通寺
	023-48200015

	6
	綦江区通惠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綦江区通惠街道惠滨二路47号附4号
	023-48663158

	7
	綦江区新盛街道卫生服务中心
	綦江区綦江区新盛街道老街场上
	023-48693393

	8
	綦江区石角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綦江区石角镇正街48号
	023-48250219

	9
	綦江区东溪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东溪镇正街328号
	023-48754999

	10
	綦江区赶水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赶水镇胜利路83号
	023-48772312

	11
	綦江区石壕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石壕镇中心卫生院
	023-48740030

	12
	綦江区永新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永新镇望场村道开门社
	023-48460035

	13
	綦江区三角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三角镇横山街35号
	023-48402120

	14
	綦江区隆盛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隆盛镇中心卫生院
	023-48480005

	15
	綦江区郭扶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郭扶镇交通路53号
	023-48430037

	16
	綦江区篆塘镇卫生院
	重庆市綦江区篆塘镇篆南街54号
	023-48229101

	17
	綦江区打通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打通镇凤台庄社区楼上2楼
	023-48706669

	18
	綦江区丁山镇卫生院
	丁山镇农贸市场
	023-48757082

	19
	綦江区安稳镇中心卫生院
	綦江区安稳镇明月路82号
	023-48826292

	20
	綦江区扶欢镇卫生院
	綦江区高滩岩路68号
	023-48790545

	21
	綦江区永城镇卫生院
	綦江区永城镇永城北路37号
	023-48488389

	22
	綦江区中峰镇卫生院
	綦江区中峰镇龙山新苑1单元1-1
	023-48469828

	23
	綦江区横山镇卫生院
	綦江区横山镇回新路78号
	023-48406480

	24
	綦江区蒲河卫生院
	綦江区石角镇蒲河正街23号
	023-48225462

	25
	綦江区乐兴卫生院
	綦江区三角镇乐兴街1号
	023-48409132



七、举报投诉电话
区卫生健康委举报投诉电话：023-85895000。

